
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2026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

文本公开

一、项目名称

综治维稳工作经费
二、立项依据

江办发〔2014〕15号关于加强政法工作的决定

在经济全球化、社会信息化和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背景下，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相互交织，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相互作用，各种可能预见和不可预见的矛盾、风险增多，维护国家安全、社会稳定的政策性、关联性、敏感性问题越来越多，影响改革、发展和稳定的因素大量存在。为全面贯彻中央、省委、市委政法工作会议精神，进一步加强区委对政法工作的领导，不断加强政法工作和政法队伍建设，持续深化法治江川、平安江川建设。
三、项目实施单位

中国共产党玉溪市江川区委员会政法委员会
四、项目基本概况

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，实现服务有序、管理有方、保障有力，维稳有效。加强统筹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充分调动各乡镇（街道）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积极性，积极开展好各类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，争取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，化解在萌芽状态，努力实现“家庭锁事不出户，邻里纠纷不出格，矛盾纠纷不上交”的工作目标，不断提升全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，推进综治维稳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项目实施内容

对各乡镇（街道）进行补助，用于开展综治维稳相关工作经费。
资金安排情况

加大资金投入，夯实基层基础工作，结合各乡镇（街道）及成员单位的工作实际，科学合理补助综治维稳工作经费，尤其是加大对7个乡镇（街道）的补助。
（一）预下拨星云街道8万元、宁海街道8万元、江城镇8万元、前卫镇8万元、九溪镇8万元、雄关乡5万元、安化乡5万元、区信访局5万元，合计55万元，用于开展综治维稳相关工作。
（二）区委政法委预留20万元。用于统筹协调全区综治维稳工作，加强矛盾纠纷多元化解，推进平安江川及各级综治中心建设；做好重大活动（节日）重要节点、敏感时段的安保维稳信访工作。

七、项目实施计划

（一）2026年1-3月，召开会议，听取各乡镇（街道）及成员单位工作汇报，了解各单位工作情况，工作打算、工作难点等；结合各乡镇（街道）及成员单位情况，整理汇总下步工作重点、制定初步工作计划及方案。

（二）2026年4-6月，召开班子会议进行研究，进一步核定补助单位、补助金额；根据资金到账情况及时安排资金拨付。

（三）2026年7-9月，核实资金到账情況、资金使用情况及工作推进情况。

（四）2026年10-12月，进一步跟进资金使用情况及工作推进情况，并按照相关要求认真填写本项目绩效。
八、项目实施成效

到2026年，全面提升社会治理水平，实现服务有序、管理有方、保障有力、维稳有效。加强统筹协调，形成工作合力，充分调动各乡镇（街道）及相关职能部门的工作积极性，积极开展好各类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，争取把矛盾纠纷化解在当地，化解在萌芽状态，努力实现“家庭锁事不出户，邻里纠纷不出格，矛盾纠纷不上交”的工作目标，不断提升全区人民的幸福感、安全感、获得感，推进综治维稳工作再上新台阶。
